
林內鄉第 21屆鄉民代表會第 17次臨時大會 

一、 開會紀錄 

（一） 日    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5月 23 日至 05 月 25 日 

（二） 地  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（三） 出席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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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月23日 V V V V V V V V V V V 

05月24日 V V V V V V V V V V V 

05月25日 V V V V V V V V V V V 

 符號說明 ： V 出席    △請假    Ⅹ缺席    ○例假 

（四） 上級長官：無 

（五） 代表動態：現有代表 11人 

（六） 缺席人員：無 

（七） 列席人員：張鄉長維崢、楊秘書昇達、林課長琬絨、莊課長玲蘭 

          沈課長文福、薛主任凱翔、謝主任裕瑾、黃主任至懋 

          邱課長振良、陳園長俊彥、蔡課長宜勳、莊隊長富仁 

   （八）來    賓：無 

   （九）旁    聽：無 

   （十）主    席：由張昭榮主席擔任大會主席 

   （十一）紀  錄：莊媚雅 

   （十二）閉幕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5月 25日 

會議日程 

1、05月 23日 代表報到、預備會議 

2、05月 24日 審議公所提案 

【第 1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 111 年度村鄰長全民健康保險費預算編列不足，提請同 

              意墊付新台幣 15萬元支應 111年度村鄰長健保費機關負擔 



              金額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【第 2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行政院環保署補助辦理「110 年度執行機關資源回收績 

              效考核團體獎勵金運用計畫」團體獎勵金共計新台幣 30萬 

              元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【第 3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「林內鄉 111 年度轄區內公共設施零星修復工程（預估 

              第二期）」經建經費新台幣 360萬元整之墊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全體代表贊成議決通過。 

3、05月 25日 臨時動議（無）   

4、 宣讀會議記錄 

5、 閉幕典禮 


